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鲁02知行初5号

原告：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波，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光，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刘某林，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升，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山东重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某，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青，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鲁日知裁字（2021)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22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波、孙永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文升、秦雯，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鲁日知裁字（2021)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判定原告不侵犯第三人的专利权。事实和理由：原告产品缺少涉案专利独立权利要求1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涉案产品并未落入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鲁日知裁字（2021) 4号关于原告产品侵权依法不能成立。本案第三人于2020年11月24日受让获得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专利号：ZL02824809.0）。该专利在中国的申请日为2002年12月9日，授权日为2007年2月21日，其授权文本的独立权利要求1内容为：1．一种在肢体上施加压力的装置，所述压力使血液流出所述肢体，所述装置包括：弹性收缩环；以及弹性束紧套，其可卷绕在所述弹性收缩环上，其中所述弹性环和至少部分卷绕在所述弹性环上的所述弹性束紧套构成具有一内径的弹性收缩环带设备，其用于向所述肢体上施加压力，其中当所述弹性束紧套在所述肢体上逐渐展开时，所述弹性收缩环带的内径增加，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达肢体的动脉血压。独立权利要求1中的“其中当所述弹性束紧套在所述肢体上逐渐展开时，所述弹性收缩环带的内径增加，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达肢体的动脉血压。”属于独立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之一,是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主动做的功能性限缩。原告涉案产品明显并不符合该技术特征中的“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功能性技术特征，因此，原告涉案产品并未落入第三人权利要求。其中包括：1、原告涉案产品对适用人体部位周长有严格限制，周长区间分别为14-28厘米；24-40厘米；30-55厘米；50-85厘米。2、原告涉案产品对适用人体部位长度有严格限制，分别为10-50厘米；20-80厘米；40-95厘米40-110厘米；60-120厘米。3、原告涉案产品对人体收缩压有严格限制范围，分别为＜130mmHg；＜160mmHg;＜190mmHg。4、即便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原告产品也无法保证实现“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达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功能性技术特征。因此，原告涉案产品明显缺少涉案专利独立权利要求1中的“其中当所述弹性束紧套在所述肢体上逐渐展开时，所述弹性收缩环带的内径增加，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达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必要技术特征。综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鲁日知裁字（2021) 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明显违背了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全面覆盖规则”。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原告涉案产品与第三人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1相比明显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情况下，得出原告产品侵权的结论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因此，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鲁日知裁字（2021) 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

被告辩称:一、关于证据,首先，（2021）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1234号公证书的文字部分记录了公证员确认杨龙龙电话号码以及与杨龙龙联系的一位男士电话号码的过程。同时载明上述保全过程系在公证员和工作人员王璇监督下进行，光盘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2021）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0009号公证书的文字部分记载了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龙龙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杨龙龙与“山东贝某的李经理”交谈，短信发送邮寄地址。上述交流以及向李经理发送邮寄地址的过程已经被文字详细记载。另外，杨龙龙、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接收中通快递包裹，取出的标识为“驱血止血弹性束紧环”产品介绍连同快递包裹均被公证书后面粘连的打印件详细记录。其次，正是基于上述公证书中的文字部分以及后附照片等粘连的打印件已经将公证事实充分表达清楚的原因，口审中我局要求原告对证据质证时，原告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亦未表达需要打开录像进行质证的要求。最后，我局也未查找到必须对不作为事实认定部分的公证书后附录像进行质证的相应法律规定。原告认为,公证书经公证封存的事实证据在口审前被打开，口审中实物不能证明为原告所生产的产品。对此问题，鉴于口审中原告已经提出异议，故在技术特征的比对中，我局并未使用实物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而是使用了我局现场勘验中获取的“驱血止血弹性束紧套环”生产许可证以及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2021）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0009号公证书后粘连的产品宣传彩页进行了比对，对此涉案决定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我局不存在原告所称以无法确定真实性的实物进行比对的情况。关于原告认为新泰市知识产权局在当地企业所获的证据为内部证据，无法认定事实的真实性的主张,答辩人认为,首先，口审之后答辩人委托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获取的泰安市威新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出库记录表，作为补充证据已经提交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证据质证，双方均表示无异议。其次，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安市威新医用制品有限公司以及本案原告均为不同的法人单位，不知原告所称“内部证据”所指何意。最后，从证据的使用上，泰安市威新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出库记录表中涉及的物料名称，以及规格型号与被答辩人“驱血止血弹性束紧套环”生产许可证和公证书中宣传彩页均一一相互印证，由此证明涉案产品销售的事实并无不妥。二、关于技术特征“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的认定,原告认为，在没有确认相关实物证据为原告产品的情况下，涉案决定将其与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进行了技术比对。对此，涉案决定中已经明确记载了侵权比对所用的对象为现场勘验中获取的“驱血止血弹性束紧套环”生产许可证和公证书中产品宣传彩页的照片。至于“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的技术特征，系涉案决定中记载的区别技术特征3，我局对该技术特征的认定首先遵循了涉案专利说明书中的记载，其次结合了“驱血止血弹性束紧套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宣传彩页的内容。具体论述详见涉案决定。至于原告所称的被诉侵权产品不同型号适用的人体部位长度以及人体收缩压都有严格限制范围，该恰恰证明被诉产品具有“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 技术特征。综上，答辩人认为，鲁日知裁字【2021】4号行政裁决书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辩称，被告的行政裁决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各方对于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专利号为ZL02824809.0，名称为“从肢体中排出血液的装置”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该专利于2001年12月在美国申请，于2002年12月经过PCT程序进入我国，并于2007年2月21日获得我国授权。2020年11月24日，该专利发生专利权著录事项变更，专利权人变更为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专利权利要求书第一项权利要求为：一种在肢体上施加压力的装置，所述压力使血液流出所述肢体，所述装置包括：弹性收缩环；以及弹性束紧套，其可卷绕在所述弹性收缩环上，其中所述弹性环和至少部分卷绕在所述弹性环上的所述弹性束紧套构成具有一内径的弹性收缩环带设备，其用于向所述肢体上施加压力，其中当所述弹性束紧套在所述肢体上逐渐展开时，所述弹性收缩环带的内径增加，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达肢体的动脉血压。

2021年2月1日，北京亿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与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向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处理请求。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受理。2021年3月23日，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无效，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据此作出中止处理通知书。2022年3月3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4984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2022年4月6日，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恢复对该案的处理，并于2022年5月6日进行了口头审理。2022年8月3日，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鲁日知裁字（2021）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认为被控产品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并裁决如下：被请求人侵权行为成立，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即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和许诺销售行为，并删除相应的侵权信息；责令被请求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模具、设备，并不得销售和使用尚未售出的被控产品，或者以其他形式投放市场。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裁决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三人主张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相同，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庭审时，为方便比对，本院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划分为以下技术特征：1、一种在肢体上施加压力的装置，所述压力使血液流出所述肢体；2、所述装置包括：弹性收缩环以及弹性束紧套；3、弹性束紧套可卷绕在所述弹性收缩环上；4、所述弹性环和至少部分卷绕在所述弹性环上的所述弹性束紧套构成具有一内径的弹性收缩环带设备，其用于向所述肢体上施加压力；5、当所述弹性束紧套在所述肢体上逐渐展开时，所述弹性收缩环带的内径增加；6、并且其中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原告对被诉侵权产品具备涉案专利上述技术特征1-5不持异议，对技术特征6有异议，原告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对适用人体部位周长、长度以及收缩压都有严格限制和要求，无法达到涉案专利“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必要技术特征的功能性要求。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专利说明书载明：“ECA（即弹性收缩环带）可以制成不同的大小以适用于较大的和较小的个体，此外，还可制成两种大小级别已分别适用于下肢或上肢，由于用于成人上肢的尺寸可以用于小孩的下肢，这样就增加了ECA的通用性”。由此可见，涉案专利弹性收缩环带根据不同的个体大小以及上下肢适用情况也会有不同的尺寸和规格，技术特征6中的“所述内径总是足够小以保持所述压力高于所述肢体的动脉血压”这一技术特征中的“总是”也是在区分人体不同尺寸、规格情形下的应用，因此，被诉侵权产品该项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技术特征6为相同技术特征，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关于涉案行政裁决书中表述的“至于被请求人提出的‘压力’和‘动脉血压’难以对比的问题，鉴于本局的技术对比能力有限，建议就此问题，提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处理”，本院认为，该部分表述系被告针对原告所述的“压力”和“动脉血压”能否直接进行比对问题所做出的论述，该论述并不影响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判断，故原告认为被告系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行政裁决书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鲁日知裁字（2021）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山东贝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燕

人民陪审员       李 惠 琴

人民陪审员        张 肇 伟

二○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董 赫 赫

书  记  员       黄 梦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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